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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保險業透過信用卡或金融機構轉帳扣繳收取保險費之身分驗證機制 

金管會 109 年 12 月 31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90150061 號函核復同意備查 

壹、要求授權人留存開戶印鑑或簽章樣式 

一、金融機構轉帳付款授權書須要求授權人留存銀行帳戶之開戶原留印鑑或簽章樣式；信

用卡付款授權書須要求授權人留存信用卡上之簽名樣式。 

二、保單服務人員（含業務員）須對授權書填寫之內容審核無誤，包含帳/卡號、授權人姓

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信用卡有效期限、授權人和要保人簽名等資訊。若保戶非藉由保

單服務人員（含業務員）送件至保險公司，得採核對簽名、電訪或其他足以確認要保人

之真意之方式。（壽險業） 

保單服務人員（含業務員）須對授權書填寫之內容審核無誤，包含帳/卡號、授權人姓

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信用卡有效期限、授權人和要保人簽名等資訊。（產險業） 

三、保險公司全面核對授權書上之要保人簽名。（壽險業） 

    授權書上增加要保人欄位並註明要保人簽名需與要保書相同。（產險業） 

貳、限定授權人關係並檢核 

一、限定保費授權人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關係，如非為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需檢附

關係證明並送至公司審核。 

二、檢核方式： 

(一)授權人為要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 

1. 系統會先檢核授權人是否為保單關係人（要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並檢核授

權人身分證統一編號與要保書留存之要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是

否相符。倘系統過去未有留存受益人身分證統一編號資料，會再輔以人工檢核受益

人是否為保單關係人。 

2. 人工核對授權書的留存印鑑或存戶簽章之姓名是否與授權人姓名相符。 

(二)授權人為要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之配偶、二親等血親內親屬，以所檢附關係文件

做為檢核。 

(三)授權人為法人、法人負責人或該企業員工，以所檢附關係文件做為檢核。 

參、建立金融機構授權或扣款之檢核機制 

一、建立信用卡或銀行轉帳授權建檔帳/卡號之授權人身分證統一編號檢核：與系統留存之

授權人身分證統一編號是否相符，以檢核帳/卡號資料是否有同一帳/卡號不同授權人的

狀況。 

二、與銀行端相關作業： 

(一)轉帳扣款授權件： 

1、紙本轉帳扣款授權約定：授權人須提供開戶之印鑑樣式，保險公司以紙本或電子形

式提供授權書方式提供予銀行核對。 



2 
 

2、電子化授權約定 

(1)運用台灣票據交換所電子化授權系統(eDDA)提供之服務申請授權約定，扣款行即

時回覆授權結果(即運用 eDDA 服務，以線上自動化機制替代傳統授權書留存原開

戶印鑑章之授權方式)，說明如下: 

授權人可使用插卡或免插卡的方式於保險公司網站、APP、便利商店 Kiosk 機台(全

家及萊爾富已提供服務、其他超商將陸續上線)及銀行 ATM 等方式辦理授權約定作

業。 

A. 插卡流程 

I.授權人於保險公司網頁、APP、便利商店 Kiosk 機台或銀行 ATM 申請授權。 

II.授權人插入晶片金融卡或自然人憑證，並確認約定的授權資料後，輸入卡片密   

   碼。 

III.扣款行確認授權人帳號及身分證統一編號正確，註記授權資料，完成電子化

授權。 

B. 免插卡流程(網銀雙因機制) 

I.授權人於保險公司網頁、APP 申請授權。 

II.扣款行傳送網銀登入畫面。 

III.授權人輸入網銀登入相關資料(包括身分證統一編號、密碼、使用者帳號及驗

證碼等資料)，經扣款行確認授權人身分，並由授權人確認約定的授權資料及

選擇扣款帳號後，由扣款行註記授權結果，完成電子化授權。 

C. 免插卡流程(銀行帳號資訊確認機制) 

I.本服務目前限定業者身分為銀行、電子支付機構及壽險業者始可辦理。 

II.針對壽險業務使用此授權機制，授權扣款之帳號限定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本

人帳戶，且須為成年人。壽險業者應與授權人約定，每一帳戶之每筆扣款交易

金額不超過新臺幣 20 萬元。 

III.授權人透過業者之 APP 或網頁等管道提供銀行帳號及相關資訊，經由本所

eDDA 傳送至扣款行進行資訊檢核，發送一次性密碼（OTP）予授權人留存於

該行之手機號碼，用戶須於規定時間內輸入 OTP，並由扣款行核驗 OTP 及驗

證相關資訊(即授權人留存或維護於扣款行之資訊，包括銀行帳號、身分證統

一編號及行動電話；業者可加選驗證授權人之西元出生年月日或住家電話)，

以完成授權交易程序。 

(2) 與扣款銀行直連部分 

⚫ 網銀帳密認證： 

I. 保戶於公司系統或授權書上填寫扣款銀行及帳號，申請電子化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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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公司提供 QR Code 或網址給保戶。 

III. 保戶點選 QR Code 或網址後，即連結到該扣款銀行的網銀頁面。 

IV. 保戶輸入網銀帳號密碼，確認約定銀行帳號資料後，系統發送 OTP。 

V. 保戶輸入 OTP 驗證碼，驗證後完成電子化授權。 

3、首/續期保險費授權時，均須要求代收代付合約金融機構檢查扣款人的帳戶與身分證

統一編號是否一致。 

4、保戶填寫金融機構轉帳扣款授權書時，須填寫保戶知悉且足資連結保戶所欲授權保

險契約之號碼或編號作為授權範圍，送交銀行核印建檔。 

(1) 以保單號碼與銀行建檔：保戶於金融機構轉帳扣款授權書填寫保單號碼，或由保

戶填寫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其他可足資連結保戶欲授權該保險

契約之編號，由保險公司受理金融機構轉帳扣款授權書後，填寫保單號碼，再送

交銀行以保單號碼核印建檔。 

(2) 以其他編號與銀行建檔：由保戶填寫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其他可

足資連結保戶欲授權該保險契約之編號後，以此編號送交銀行核印建檔。 

5、銀行後續進行扣款時，須檢視該筆保單號碼或編號是否與授權書上資料相符，以避

免保險公司藉保戶之空白授權而任意扣繳保費情形。至於只以紙本提供授權扣款之

方式，是否提供回復電子檔，因現行作業方式不一致，先由各家保險公司自行與合作

之銀行洽談。 

6、保險公司負責確認扣繳期數及扣款金額正確性；銀行負責原印鑑、銀行帳戶、保單

號碼或授權編號之核對，惟金融機構面對保戶向其提出繳費爭議時，應對案關保戶

善盡協助釐清之義務。 

7、保險公司於金融機構轉帳扣款授權書授權成功後，會將授權時間、保單號碼或編號

再予通知保戶。 

(二)信用卡扣款件：  

1、使用收單行發行之自行信用卡扣款：均要求收單行檢核授權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與

持卡人身分證統一編號是否一致。 

2、使用非收單行發行之他行信用卡扣款：可經由收單機構透過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

理中心「信用卡輔助持卡人身分驗證平台」協助檢核他行卡交易之信用卡卡號與身

分證統一編號是否為同一人。有關送驗機構（產、壽險公司）收費標準依上開平台之

規定辦理；若於授權時已驗證完成，相同之一組信用卡卡號與身分證統一編號，扣款

時或未來再次授權無須再做驗證，惟保險公司仍應確保授權資料之正確性。 

3、依國際組織信用卡交易流程，持卡人與保險公司特店約定以信用卡自動扣款保險費

時，保險公司不需將信用卡授權書提供予收單機構，僅於保費扣款時，保險公司將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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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效期及金額等傳送收單機構。目前信用卡交易驗證過程，並不會留存保單號碼或

編號作交易查驗，若消費者有信用卡誤扣他人保險費疑義，銀行依循爭議帳款處理

機制。 

肆、電話行銷業務透過信用卡扣繳保險費者，其控管機制如下： 

一、要保人與授權人同一人者： 

 (一)招攬過程之身分確認： 

   1、電話行銷人員應以電話錄音留存信用卡卡號、授權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信用

卡有效期限等資訊。 

   2、電話行銷人員複誦信用卡卡號及有效期限供授權人再次確認，並以電話錄音方式留

存。 

(二)再行確認之機制： 

1、扣繳保費前之確認： 

(1)、指派非銷售人員以電話回訪方式向授權人核對其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信用卡卡

號/有效期限等資訊是否正確。 

(2)、向銀行驗證授權人身分證字號、信用卡卡號/有效期限等資訊是否正確。經銀行驗

證成功後，始向銀行請款，並寄發保單。 

2、倘執行「(二)1.扣繳保費前之確認」所列機制，授權人相關資訊經確認有誤，則向

授權人再次確認授權資訊。 

3、本節適用「參、建立金融機構授權或扣款之檢核機制之一及二(二)」。 

二、要保人與授權人非屬同一人者： 

(一)依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辦理電話行銷業務應注意事項第 4 點第 1

款及第 2 款辦理電話行銷時，要保人與授權人不同人者：電話行銷人員應取得授權

人簽名之紙本信用卡付款授權書之正本或影本，除「壹、要求授權人留存簽章樣式」

所稱確認要保人簽名無須適用外，其餘適用「壹、要求授權人留存簽章樣式」、「貳、

限定授權人關係並檢核」、「參、建立金融機構授權或扣款之檢核機制之一及二(二)」

及「肆一(二)1及 2」之規定。 

(二)依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辦理電話行銷業務應注意事項第 4 點第 3

款辦理電話行銷時，要保人與授權人不同人者：電話行銷人員應取得授權人簽名之紙

本信用卡付款授權書之正本或影本，並適用「壹、要求授權人留存簽章樣式」、「貳、

限定授權人關係並檢核」、「參、建立金融機構授權或扣款之檢核機制之一及二(二)」

及「肆一(二)1 及 2」規定。  

伍、實施日期:前揭相關身分驗證機制及流程自 110 年 1 月 1 日實施，各保險公司及銀行納入

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